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宁政办发〔2018〕23号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外来务工

人员居住管理的意见（试行）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随着我市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发展速度的加快，外来务工人员已经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力量，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正常运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居住问题，改善其居住条件，共享城市的繁荣与发展，经市政府同意，现就做好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高度重视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管理

（一）城市发展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外来务工人员也是城市居民中的重要一员，对推动城市的发展和运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要高度重视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管理，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创造条件满足工程施工、生产制造、物流服务、公共服务等各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外来务工人员的基本居住需求。

（二）根据产业发展的情况和不同行业的特点，各区政府、职能部门和用人单位要明确目标、落实责任，按照量力而行、分类施策、谁主管谁负责、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多渠道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条件。

二、建立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管理责任体系

（三）落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用人单位是为员工提供安全居住场所的第一责任主体。各单位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强化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主动为务工人员提供稳定的住所，解决其基本住房需求。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确定管理人员，落实安全管理职责，建立信息登记簿或者登记系统，并将相关登记信息报所在地公安机关备案。

（四）强化辖区政府属地责任。江北新区管委会、各区政府（园区管委会）要将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管理工作纳入社会综合治理管理体系，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保障居住管理工作所需的人员和经费；建立协调推进机制，明确责任部门和人员，完善管理制度，落实工作考核。

（五）明确行政主管部门监督责任。市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行业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管理的相关政策，明确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管理机制，指导、服务、监督和考核本行业用人单位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管理工作。

建设部门负责工程施工类企业、经信部门负责生产制造企业、商务部门负责餐饮和物流企业、交通部门负责出租车企业及邮政快递业、城管部门负责环卫企业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安全的指导、监督工作。综治委牵头组织群租房的整治工作。公安部门负责警务辅助人员居住安全管理、流动人口的管理，参与群租房的整治工作。房产部门负责房地产经纪、物业服务行业的指导监督工作，参与群租房的整治工作。市发改、安监、规划、国土、消防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法定职责，配合做好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建立外来务工人员信息报送平台。根据九部委下发的《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建房〔2017〕153号），“要比照酒店业管理方式，将住房租赁企业登记的非本地户籍租住人员信息接入暂住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对租客信息的有效对接”，建议建立相应的外来人口信息报送平台。

三、多渠道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条件

（六）外来务工人员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职工宿舍或市场租赁住房解决居住问题。

（七）工程施工类企业应向施工现场的从业人员提供集体宿舍或者在工程项目地附近集中租赁房屋给其居住，提供的房源须符合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安全、卫生等标准。

（八）生产制造类企业可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按照集约用地原则，集中建设供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的宿舍型或单元型住房。产业园区可根据产业布局和就业人员状况，按照职住平衡的原则，建设筹集租赁型住房和员工宿舍供企业集中租住。

（九）物流和服务类企业应主动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集体宿舍，杜绝人货混居的现象发生。

（十）江北新区管委会、各区政府（园区管委会）应通过多种渠道筹集房源，以实物配租为主、货币补贴为辅，解决从事社会公共服务管理的辅警、环卫职工等人员的居住问题。

（十一）城区不具备建房条件的企业，可由企业帮助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租赁，或给予外来务工人员适当的租赁补贴由其自行租赁符合住宅安全、消防标准和基本卫生要求的住房。

（十二）鼓励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申请住房保障，简化手续、优化流程，实时调整申请条件，逐步扩大外来务工人员住房保障范围。

（十三）明确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标准，其中宿舍类住房应满足《宿舍建筑设计规范》的要求，单个房间以居住不超过8人为宜，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4平方米。使用成套住宅作为宿舍的，人均建筑面积原则上不低于15平方米。按照要求设计为餐厅、厨房、卫生间、阳台、过厅、过道、贮藏室、地下室、半地下室等非居住空间的区域，不得用于出租居住。

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十四）鼓励企业在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前提下利用自用土地建设宿舍，或者对闲置厂房、仓库、办公等非住宅进行改建（改造）作为宿舍，满足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居住需求。

（十五）充分发挥房地产经纪机构作用，鼓励和支持房地产经纪机构向外来务工人员开展租赁业务，提供规范的住房租赁居间服务。

（十六）有计划地向外来务工人员配租公共租赁住房。加强公共租赁住房竣工分配入住管理，根据需求在每年竣工分配的公共租赁住房中，拿出一定房源租赁给符合条件的企业用作员工宿舍。

五、健全监督管理机制

（十七）强化对用人单位的监督管理。用人单位未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的，由所在区政府责令其整改。整改不到位的，由区政府将企业纳入负面清单。造成重大事故的，追究企业的法律责任。

（十八）建立对各区的考核机制。将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管理工作情况纳入市政府对江北新区管委会、各区政府（园区管委会）的年度工作考核范围，对考核不合格的，由市政府对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市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对各区落实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管理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对工作开展不力的，督促其整改。整改不到位的，由市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进行约谈。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2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南京警备区。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2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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